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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课程重修管理办法 

课程重修制度是学分制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完善课程重修管

理，规范操作过程，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依据《山东农业大学学

分制管理规定（试行）》，特修订本办法。 

一、重修范围 

（一）经过补考仍不合格的必修课程及必修环节。 

（二）考核合格但学生本人对已取得成绩不满意的课程及环

节。 

（三）选修课程可以重修，也可以另选其他课程。 

二、重修方式 

课程重修一般应在该课程正常开设的学期完成。课程重修分

为插班重修和组班重修两种形式。 

（一）插班重修。对于重修人数较少的课程，学校不再单独

开设教学班，学生在课程容量允许的情况下插班重修。 

（二）组班重修。对于重修人数较多的课程，学校单独开设

教学班，学生随新开教学班重修，也可在课程容量允许的情况下

插班重修。 

对于未获得重修机会或重修机会较少的课程，学校在学生毕

业当学期安排一次毕业前重修。 

三、重修程序 

参加重修的学生按以下程序进行课程重修： 



（一）学校编排重修课程教学班，或者扩大重修课程教学班

容量。 

（二）参加重修的学生进行重修选课，重修选课随学校正常

的选课工作进行，不再单独组织。 

四、成绩考核 

（一）重修课程考核随学校集中考试统一进行。 

（二）重修课程考核按实际成绩记载。 

五、其他要求 

（一）课程重修制度自 2014 级本科生开始执行。 

（二）课程重修按学生自愿申请、学校分类组织的原则进行。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开始执行。 

 

附件：课程重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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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稿人：黄坚毅       核稿人：李琳娜       签发人：张方爱 



附件 

课程重修申请表 

姓名  学号  联系方式  

学院  专业班级  

重修课程选课统计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备注 

    

    

    

    

    

    

    

    

    

重修课程总学分  应交学分学费  

我已了解学校有关学分制管理规定和课程重修要求，经慎重

考虑，本学期重修以上课程，并按选课学分交纳学费。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